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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越南也曾經來交流，要瞭解台灣金融的操作，你現在擔任金管會主委，相關人才訓練有沒

有考慮開放一些名額讓新住民參加？因為新住民對於兩邊的認同，再加上對兩邊貿易市場的熟

悉，對於我們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才是最有幫助的。 

丁主任委員克華：委員的提醒非常好，我想不管是金融研訓院或證券期貨發展基金會都可以辦理這

種訓練，就是提供新住民或東南亞國家想來這邊受訓的政府官員這個機會。 

江委員永昌：如果你要給他們機會，你們研擬一下，到時候提供相關資料給本席。 

丁主任委員克華：是，我們會提供資料給委員瞭解。 

主席：請張委員麗善質詢。（不在場）張委員不在場。 

報告委員會，報告及詢答完畢，作如下決定：一、報告及詢答完畢。二、委員黃國昌另提書

面補充資料，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以書面答復。三、委員

質詢當中未及答復部分，請金管會、財政部於一周內以書面答復；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

資料，亦請於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黃委員國昌書面質詢： 

案由：本院黃委員國昌，針對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九條但書規定，有違憲法保障私有財產權制

度之精神，特向財政部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地價稅依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之原則，並非對於土地之「財產本體」進行課稅，其

於性質上應係針對土地「應有收益」課稅，亦即人民對於土地可支配管理的使用收益孳息利益

課稅。且最高行政法院 2010 年判字第六號裁判要旨亦說明「作為營業使用而有收益，基於衡平

原則，自無免徵土地地價稅之理」，可知實務上亦肯認地價稅課稅標的並非土地，而係對土地

的支配管理所產生的使用收益孳息利益。合先說明。 

二、但，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九條規定：「無償供公眾通行之道路土地，經查明屬實者，在使

用期間內，地價稅或田賦全免。但其屬建造房屋應保留之法定空地部分，不予免徵。」造成同

為交通目的之使用狀況，「既成道路」可免徵地價稅，但「法定空地」作為道路供不特定人使

用時，卻一概不得免徵。如此符合公平課稅原則嗎？ 

三、經查，法定空地是否應一概不得免徵地價稅，應先釐清法定空地的實際使用用途為何，

始能判斷。當法定空地係無償作為道路，並供不特定公眾作為交通使用時，法定空地所有權人

何來使用收益或孳息利益？於此情形，為保障人民私有財產權，應允以免徵或減免，始有合於

公平課稅原則。反之，若為作為道路使用的法定空地，但係僅供特定人使用的封閉型社區時，

即應維持不允免徵之規定。 

四、綜上，建請財政部研擬修正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九條但書規定，並送本院備查，以保障人

民私有財產權，並維護公平課稅原則。 

主席：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曾委員銘宗等所提臨時提案： 

股市是經濟的櫥窗，也是經濟發展重要的發電機。惟台灣資本市場面臨結構性問題，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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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減少、本益比偏低、交易成本高以及 MSCI 連續調降台灣權重(%)等問題。其中涉及產業發展

、租稅制度、交易制度等跨部會問題，請行政院組成跨部會小組全面檢討提出因應對策。 

提案人：曾銘宗   

連署人：盧秀燕  吳秉叡  王榮璋  費鴻泰  羅明才  

賴士葆 

主席：請金管會丁主任委員說明。 

丁主任委員克華：主席、各位委員。這個提案非常好，但是有些文字是否可以調整一下？倒數第三

行的「交易效率」是否可以改為「交易制度」？另外，關於「請行政院組成跨部會小組全面檢

討……」，因為今天沒有行政院長官列席，是否可改為「請組成跨部會小組全面檢討……」？

這樣從文意上來看一定是行政院，但是先不指名行政院，是否比較妥適？ 

主席：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對於把「交易效率」改為「交易制度」，我沒有意

見，但是「請行政院組成跨部會小組……」，我建議改為「請金管會建議行政院組成跨部會小

組……」，不然，主委，如果是你們自己組成跨部會小組，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丁主任委員克華：對，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曾委員銘宗：如果由立法院作成決議，你也不會為難，好不好？ 

丁主任委員克華：或者改為「請金管會建議組成跨部會小組……」如何？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曾委員銘宗：不，這樣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我以前也組過跨部會小組，但是金管會、財政部各

行其是，還是無法解決問題，所以，就請金管會建議行政院組成跨部會小組好了，我想不會為

難啦，財委會朝野委員都簽字。 

主席：我想不會有問題，第一、院長是你同學，你跟他溝通一下，而且你跟施政務委員也有私交，

你就說應財委會的要求，希望行政院更關心此事，林全院長也是金管系統出身的，他應該瞭解

。 

曾委員銘宗：他以前也常來財委會啦。 

丁主任委員克華：好。 

曾委員銘宗：謝謝。 

主席：本案「交易效率」改為「交易制度」，末句「請行政院組成」改為「請金管會建議行政院組

成」，其餘照案通過，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報告委員會，由於禮拜三議程是聯席會議審查決算，所以今天的會議是本委員會最後一次全

體委員會議，今天的議事錄若要由委員會確定，就要等到下會期，所以，按照慣例，今天的議

事錄由召委核定後確認，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大家辛苦了，現在已將近下午 1 點，不過，透過今天的專案報告，可以讓國人瞭解新政府在

證券市場、資本市場上有什麼作法，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12 時 48 分） 

 


